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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县人民政府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魏百龄公民:

你不服五华县横陂镇人民政府⒛21年 9月 10日 作出的《限

期自行拆除通知书》,于 ⒛22年 3月 15日 向本府申请行政复

议,请求依法撤销该 《限期自行拆除通知书》 (以 下简称 《通

知书》),本府于 2怩2年 3月 15日 收悉。

经审查,五华县横陂镇人民政府作出的 《通知书》所针对

的行政相对人是近江村魏泉坤公民,该 《通知书》并未对你的

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

法》第十七条第一款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

例》第二十八条第 (一 )项 、第 (二 )项 、第 (四 )项之规定 ,

本府决定对你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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